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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验收项目概况

建设项目

项目名称 X射线探伤机移动探伤应用项目

项目性质 新建 建设地点

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世纪大道12688号，

公司租赁办公楼内（山东省建设集团产

业基地西北侧办公楼）

建设单位

单位名称 山东特检方圆检测有限公司

通信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山大北路 81 号

法人代表 任云丽 邮政编码 250100

联系人 苏庆彬 电话 18678819460

环境影响

报告表

编制单位
山东丹波尔环境科技

有限公司
完成时间 2023 年 3 月

审批部门
济南市生态环境局章

丘分局
批复时间 2023 年 4 月 17 日

验收监测
验收监测

时间
2023 年 7 月 25 日

验收监测及编制

单位

山东丹波尔环境科

技有限公司

项目投资 项目总投资 40 万元 项目环保投资 5万元

应用类型 射线装置 使用 8台 X射线探伤机进行移动探伤，Ⅱ类射线装置

1.1 引 言

山东特检方圆检测有限公司注册资金 5000 万元，是山东特检集团打造的优质“工程

检测板块”。现有员工 98 人，博士 1人、硕士 15 人及本科 46 人，其中高级职称 10 人，

中级职称 25 人。公司围绕“专、精、特、新”建链、补链、强链，以“建工检测服务链”

服务当地经济发展及国家重大工程项目。公司为开展 X 射线无损检测业务，租赁山东省

建设集团产业基地西北侧办公楼，用作 X射线探伤机设备间、暗室、危废暂存间及评片

室等。

2023 年 3 月，公司委托山东丹波尔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了《山东特检方圆检测有

限公司 X 射线探伤机移动探伤应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于 2023 年 4 月 17 日取得

了济南市生态环境局章丘分局的批复（章环辐审[2023]2 号）。

2023 年 5 月 10 日，公司取得了济南市生态环境局颁发的辐射安全许可证，证书编号

为鲁环辐证[12834]，有效期至 2028 年 5 月 9 日，许可种类和范围为使用Ⅱ类射线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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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设备库于 2023 年 7 月建成进入调试阶段。

1.2 验收监测目的

1.核查建设项目在施工和运行阶段对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及批复中所提出的辐射防护

措施及各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批复要求的落实情况。

2.核查验收项目所涉及的射线装置实际运行过程中辐射等环境影响产生情况，以及

已采取防护措施，分析各项防护措施实施的有效性；通过现场调查和监测，确定建设项

目产生的环境影响达标情况。

3.核查该公司环境管理机构设立情况、建设项目职业工作人员符合性和防护仪器的

配置情况，核查该公司各项辐射规章制度的制定及执行情况，指出建设项目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改进措施，以满足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部门对建设项目环境管理和安全防护规定

的要求。

4.根据现场监测、核查结果，形成验收监测结论，为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提

供技术依据。

1.3 验收任务由来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建设项目竣工并调试

完成后，应组织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受山东特检方圆检测有限公司的委托，山

东丹波尔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承担了该建设项目的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于 2023 年 7 月

25 日对该项目进行了现场验收监测和检查，在此基础上编制了《山东特检方圆检测有限

公司 X射线探伤机移动探伤应用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表》。



3

表 2 验收依据

2.1 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9号，2015.1.1 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6号，2003.10.1

施行；

3.《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 修订）》，国务院令第 682 号，2017.10.1

施行；

4.《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国务院令第 449 号，2005.12.1

施行；国务院令第 709 号第二次修订，2019.3.2；

5.《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 31 号，

2006.3.1 施行；生态环境部令第 20 号修订，2021.1.4；

6.《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原环境保护部令第 18 号，

2011.5.1 施行；

7.《关于发布<射线装置分类>的公告》，原环境保护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

会公告 2017 年第 66 号，2017.12.5 施行；

8.《关于建立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辐射事故分级处理和报告制度的通知》，原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公安部、卫生部，环发〔2006〕145 号，2006.9.26 施行；

9.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公告，原环境保护部国环规

环评[2017]4 号，2017.11.20 施行；

10.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的公告，生态环

境部公告 2018 年第 9号，2018 年 5 月 16 日印发；

11.《山东省辐射污染防治条例》，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37 号，

2014.5.1 施行；

12.《山东省环境保护条例》，山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通过，2019.1.1 施行；

13.《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安部、交通运

输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令第 15 号公布，2021.1.1 施行）；

14.《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生态环境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部令第 23 号，

2022.1.1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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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技术标准

1.《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

2.《环境γ辐射剂量率测量技术规范》（HJ1157-2021）；

3.《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61-2021）；

4.《工业探伤放射防护标准》(GBZ117-2022)；

5.《职业性外照射个人监测规范》(GBZ128-2019)；

6.《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

7.《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设置技术规范》（HJ1276-2022）。

2.3 其他验收依据

1.《山东特检方圆检测有限公司 X射线探伤机移动探伤应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山东丹波尔环境科技有限公司，2023 年 3 月；

2.《山东特检方圆检测有限公司 X射线探伤机移动探伤应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审批意见，济南市生态环境局章丘分局，章环辐表审[2023]2 号，2023 年 4 月 17 日；

3.山东特检方圆检测有限公司 X 射线探伤机移动探伤应用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委

托书；

4.其他资料性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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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验收标准

3.1 验收标准

根据《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附录 B 内剂量限值要

求。

B1 剂量限值：

B1.1 职业照射

B1.1.1 剂量限值

B1.1.1.1 应对任何工作人员的职业照射水平进行控制，使之不超过下述限值：

a）由审管部门决定的连续5年的年平均有效剂量（但不可作任何追溯性平均），20mSv；

b）任何一年中的有效剂量，50mSv。

B1.2 公众照射

B1.2.1 剂量限值

实践使公众中有关关键人群组的成员所受到的平均剂量估计值不应超过下述限值：

a）年有效剂量，1mSv；

b）特殊情况下，如果 5个连续年的年平均剂量不超过 1mSv，则某一单一年份的有效

剂量可提高到 5mSv。

根据环境影响报告表，取 5.0mSv 作为职业工作人员的年管理剂量约束值；以 0.1mSv

作为公众成员的年管理剂量约束值。

3.2 参考标准

本报告有关事项，参考《工业探伤放射防护标准》（GBZ117-2022）的有关规定。

标准中 7.2.1：一般应将作业场所中周围剂量当量率大于 15µSv/h 的区域划分为控制

区。

标准中 7.2.8：应将控制区边界外、作业时周围剂量当量率大于 2.5µSv/h 的范围划

为监督区，并在其边界上悬挂清晰可见的“无关人员禁止入内”警告牌，必要时设专人

警戒。

3.3 环境天然放射性水平

根据《山东省环境天然放射性水平调查研究报告》(山东省环境监测中心站，1989

年)，济南市环境天然辐射水平见表 3-1。

表 3-1 济南市环境天然辐射水平（×10-8Gy/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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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内容 范 围 平均值 标准差

原 野 4.43～8.08 6.26 0.77

道 路 1.84～6.88 4.12 1.40

室 内 6.54～12.94 8.94 1.91



7

表 4 工程建设情况

4.1 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

山东特检方圆检测有限公司 X射线探伤机移动探伤应用项目。

2.项目性质

新建。

3.项目位置

山东特检方圆检测有限公司位于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山大北路 81 号，本项目建设地

点位于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世纪大道 12688 号公司租赁办公楼内（山东省建设集团产业

基地西北侧办公楼），设备间、暗室、危废暂存间、评片室均设于租赁办公楼内，设备

间位于三楼西北侧，暗室位于二楼西南角，危废暂存间位于一楼西南角。设备间楼上为

非本公司员工宿舍，楼下为实验室，西侧为档案室，东侧为评片室，南侧为走廊。本项

目所在地理位置示意图见图 4-1，项目周边影像关系见图 4-2，公司一楼平面布置示意图

见图 4-3，公司二楼平面布置示意图见图 4-4，公司三楼平面布置示意图见图 4-5。

4.验收规模

环评规模为 8台 X射线探伤机，作业方式为现场（移动）探伤。

本次验收规模与环评规模一致。射线装置明细详见表 4-1。

现状照片见图 4-6。

表 4-1 射线装置明细表

序号 型号 数量 生产厂家
最大管

电压

最大管

电流
辐射角度 备注

1 XXG-2005 1

丹东东方射

线仪器有限

公司

200kV 5mA 40°+5° 定向

2 XXG-2505 3 250kV 5mA 40°+5° 定向

3 XXG-3005 2 300kV 5mA 40°+5° 定向

4 XXG-3505 1 350kV 5mA 40°+5° 定向

5 XXGH-3005 1 300kV 5mA 360°×25° 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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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项目地理位置示意图

山东特检方圆

检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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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公司周边影像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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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公司一楼平面布置示意图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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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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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公司二楼平面布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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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公司三楼平面布置示意图

设备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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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间 危废暂存间

暗室 设备间内监控探头

设备间外走廊监控探头 个人剂量报警仪（FY-Ⅱ）

监控探头

监控探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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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剂量报警仪（LK-3900） 辐射巡测仪（LK6000）

铅防护服 铅屏风

警戒绳 警戒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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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关人员禁止入内”警告牌 “禁止进入射线工作区”警告牌

图 4-6 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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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现场（移动）探伤工作流程

1.X 射线探伤原理

X 射线探伤机在工作过程中，通过 X射线对受检工件进行照射，当射线在穿过裂缝时

其衰减明显减少，胶片接受的辐射增大，根据曝光强度的差异判断焊接的质量。如有焊

接质量问题，在显影后的胶片上产生较强的图像显示裂缝所在的位置，X射线探伤机据此

实现探伤的目的。

2.工作流程

（1）现场探伤工作之前，工作人员对工作环境进行评估，与委托单位协商适当的地

点和探伤时间；

（2）发布 X射线探伤通知，告知探伤时间、范围；

（3）在预定时间清场、设立警戒区及警示标志，初步划定控制区和监督区边界；

（4）对探伤现场进行清场，确认场内无其他人员且各种辐射安全措施到位后，连接

好 X射线探伤机控制部件、贴胶片；

（5）探伤工作人员远距离操作探伤机进行试曝光，探伤工作人员携带辐射巡测仪对

控制区、监督区边界进行修定，重新确定监督区边界并开始无损检测，探伤人员退出控

制区外；

（6）达到预定照射时间和曝光量后，切断探伤机电源，停止照射，探伤人员携带个

人剂量报警仪和巡测仪进入控制区，收回胶片、X射线探伤机，曝光结束，探伤工作人员

解除警戒并离场。

（7）现场探伤操作人员携带探伤装置离开现场，并将探伤装置归还至仪器仓库；

（8）工作人员在办公场所洗片室及洗片室内进行洗片、读片，判断工件焊接质量、

缺陷等。

移动式 X射线探伤主要工作流程及产污环节示意图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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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移动式 X射线探伤工作流程及产污环节示意图

4.3 主要放射性污染物和污染途径

本项目不产生放射性废水、放射性废气和放射性固体废物。

（1）X射线

X射线探伤机在工作时会产生 X射线，X射线会对周围环境产生辐射影响。X射线探

伤机关机后 X射线随之消失，不会对周围人员产生危害。

（2）非放射性废气

X射线探伤机产生的 X射线会使空气电离，空气电离产生臭氧(O3)和氮氧化物(NOX)，

在 NOX中以 NO2为主，它们是具有刺激性作用的非放射性有害气体。本项目中，臭氧和氮

氧化物的产生量均较小。本项目属室外现场探伤，现场较为开阔，通风条件良好，且现

场探伤时控制区内无人员停留，不会对职业人员和公众造成危害。

（3）危险废物

废胶片和废显（定）影液。建设单位在济南市市内及周边邻近区域开展探伤工作时，

通常将片子带回本项目暗室内显影洗片，拍片、洗片过程产生的废胶片及废显（定）影

液，在处置前暂存于公司危废暂存间。危废暂存间位于一楼西南角，危废暂存间内设有

专用危险品安全柜及专用贮存容器，贮存容器下方设置托盘，分别用于暂存废显（定）

影液、废胶片。危废暂存间外设有警示标志，危废暂存间具备防风、防雨、防晒、防渗

等功能，双人双锁，钥匙由专人保管。公司对危险废物实行联单管理和台账管理，与山

东敬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危险废物处置合同，临时贮存可满足《危险废物贮存污

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要求。

建设单位在距本项目建设地点较远的区域开展探伤工作或长期在外进行探伤作业，

无法及时返回公司时，由委托单位提供暗室和危废暂存间，产生的废显影液和废胶片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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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由有资质单位进行规范处置。如委托单位无法提供洗片、评片和危险废物暂存等场所

的，委托当地具备上述条件和能力的单位进行，确认满足《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7-2023）要求后，再前往现场开展探伤工作。

本次验收监测项目为 X-γ辐射剂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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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落实情况

山东特检方圆检测有限公司 X 射线探伤机移动探伤应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与

验收情况的对比见表 5-1。

表 5-1 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意见与验收情况的对比

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意见（综述） 验收时落实情况

一、项目主要建设内容：

山东特检方圆检测有限公司位于章丘区世纪

大道 12688 号，租赁山东省建设集团产业基地西北

侧部分办公用房。公司拟购置 8台 X射线探伤机，

包括 XXG-2005 型定向 X射线探伤机 1台、XXG-2505

型定向 X射线探伤机 3台、XXG-3005 型定向 X射线

探伤机 2台、XXG-3505 型定向 X射线探伤机 1台和

XXGH-3505 型周向 X射线探伤机 1 台，用于开展现

场（移动）无损检测工作。公司拟将租赁办公楼三

楼西北侧房间作为 X射线探伤机设备间，二楼西南

角房间作为暗室和洗片室，一楼西南角房间作为危

废暂存间，用于暂存本项目产生的危险废物（包括

废显（定）影液和废胶片）。本项目核技术利用类

型属于使用Ⅱ类射线装置。

山东特检方圆检测有限公司位于章丘区

世纪大道 12688 号，租赁山东省建设集团

产业基地西北侧部分办公用房。公司购置

8台 X射线探伤机，包括 1台 XXG-2005

型定向 X射线探伤机、3台 XXG-2505 型定

向 X射线探伤机、2台 XXG-3005 型定向 X

射线探伤机、1台 XXG-3505 型定向 X射线

探伤机和1台XXGH-3005型周向 X射线探

伤机，用于开展现场（移动）无损检测工

作。设备间位于公司租赁办公楼三楼西北

侧房间，暗室和洗片室位于二楼西南角房

间，危废暂存间位于一楼西南角房间，用

于暂存本项目产生的危险废物（包括废显

（定）影液和废胶片）。本项目核技术利

用类型属于使用Ⅱ类射线装置。

二、项目建设及运行中应重点做好的工作：

（一）做

好辐射工

作场所的

环境安全

防护工作

1.落实设备间安全保卫措施、探伤机运

输储存防护措施、现场探伤安全措施

等。设备间设置防盗门窗及视频监控，

确保探伤机安全。探伤机运输、临时储

存由专人负责，专业运输车辆运输至专

用设备间储存，并落实双人双锁等措

施。进行探伤作业前，将工作场所划分

控制区和监督区，在控制区和监督区边

界设置电离辐射警告标志和警告标语

等提示信息。现场探伤作业采取屏蔽措

施，严格按照操作规程操作，确保满足

《工业 X 射线探伤放射防护要求》

（GBZ117-2015）。

设备间南侧设置有一道防盗门、设备间北

侧窗户均安装防盗网，设备间内西南侧及

设备间外南侧走廊均安装有监控，能够确

保探伤机安全。X射线探伤机使用专业车

辆运输，公司规定 X射线探伤机的运输由

领用探伤机的辐射工作人员负责，如人员

需离开车辆，至少保留 1名工作人员负责

X射线探伤机的看管。临时贮存探伤机时

使用可上锁的房间，双人双锁管理。进行

探伤作业前，辐射工作人员将工作场所划

分为控制区和监督区，在控制区和监督区

边界设置电离辐射警告标志和警告标语

等提示信息。现场探伤作业充分利用周边

建筑物墙体的屏蔽作用，并且公司配备有

7块铅屏风。

2.工作人员按要求配备防护用品，确保

工作人员和公众年有效剂量符合《电离

公司配备有 1台 LK6000 型辐射巡测仪，4

部 LK-3900 型个人剂量报警仪，7部 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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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GB18871-2002）的相关要求。

Ⅱ型个人剂量报警仪，4套铅防护服，并

为辐射工作人员配备了个人剂量计，委托

有资质单位每3个月对工作人员个人辐射

剂量进行监测；经估算，工作人员的年有

效剂量约为 0.479mSv，公众成员的年有效

剂量约为 0.065mSv，均符合《电离辐射防

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

02）的相关要求。

（二）建

立并完善

监测、评

估、应急、

培训等各

项管理制

度并组织

实施

1.完善辐射环境监测方案，配备与辐射

类型和辐射水平相适应的防护用品和

监测仪器。定期开展监测，监测结果及

时通过国家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申报

系统上传并报济南市生态环境局章丘

分局。

公司制定有《射线装置辐射监测实施方

案》，配备有 1台辐射巡测仪，11 部个人

剂量报警仪，4套铅防护服，并为辐射工

作人员配备了个人剂量计，委托有资质单

位每3个月对工作人员个人辐射剂量进行

监测。公司按照计划开展监测，并将监测

结果上传国家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申报

系统。

2.按要求开展辐射安全和防护状况年

度评估工作，年度评估报告于每年 1约

31 日前通过国家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

申报系统上传，同时报济南市生态环境

局章丘分局。

公司制定有《自行检查和年度评估制度》，

年度评估报告于每年 1月 31 日前上传国

家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申报系统。

3.编制符合实际情况的辐射事故应急

预案，定期组织开展应急演练，移动作

业前要制定符合作业现场的应急处置

方案，落实风险防范措施，切实防范辐

射环境风险。

公司编制有《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并于

2023 年 8月 9 日开展了应急演练。公司制

定有符合作业现场的应急处置方案，制定

有《事故风险防范措施》。

4.定期开展辐射工作人员培训工作，分

别建立工作场所、辐射装置辐射工作人

员培训档案，建立辐射工作人员个人剂

量档案，辐射工作人员须持证上岗。

公司落实了人员培训工作，制定有《射线

工作人员培训制度》及《员工内部培训记

录表》，建立有辐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档

案。公司现有 6名辐射工作人员，均已通

过辐射安全与防护考核，且在有效期内。

5.严格落实辐射安全管理责任制，辐射

环境管理要责任到人，明确各岗位职

责，落实使用登记制度、操作规程、辐

射防护和安全保卫制度。

公司签订了辐射工作安全责任书，明确了

法定代表人 任云丽 为辐射安全工作第

一责任人。设立了安全生产委员会辐射环

境管理安全分委会，指定苏庆彬负责辐射

安全管理工作，明确了岗位职责。公司制

定有《射线装置使用登记及台账管理制

度》、《X射线机安全操作规程》、《辐

射防护和安全保卫制度》。

6.跨设区的市异地使用时，应根据《山

东省辐射污染防治条例》的规定，在转

移活动实施前五日内报使用地设区的

市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使用活动

结束后五日内办理备案注销手续。

公司在跨设区的市异地使用X射线探伤机

时，根据《山东省辐射污染防治条例》规

定，在转移活动实施前五日内报使用地设

区的市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使用活

动结束后五日内办理备案注销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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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环境影响报告表经批准后，项目性质、规模、

地点或生态保护、污染防治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

应按要求重新报批环境影响报告表。

本项目性质、规模、地点或生态保护、污

染防治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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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验收监测

6.1 现场监测

为掌握该公司 X射线探伤机现场探伤过程中 X射线探伤机对周围辐射环境水平的影

响，对 X射线探伤机现场探伤作业周围进行了现场检测，根据现场条件和相关监测标准、

规范的要求进行布点。

1.监测单位

山东丹波尔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已通过生态环境认证，证书编号 221512052438。

2.监测项目

X-γ辐射剂量率。

3、监测时间与环境条件

2023 年 7 月 25 日。天气：晴；温度：30.7℃；相对湿度：45.8%。

4.监测地点

山东省建设集团产业基地

5.监测方法

依据《环境γ辐射剂量率测量技术规范》（HJ1157-2021）、《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

范》（HJ61-2021）的要求和方式进行现场监测。将仪器接通电源预热 15min 以上，设置

好测量程序，仪器自动读取 10 个数据，计算均值和标准偏差。

6.监测仪器

X、γ剂量率仪。监测仪器主要技术参数见表 6-1。

表 6-1 监测仪器参数一览表

序号 项 目 参 数

1 仪器名称 X、γ剂量率仪

2 仪器型号 XH-3512E

3 内部编号 JC01-11-2020

4 系统主机测量范围 10nSv/h～1mSv/h

5 能量范围 30keV～3MeV

6 检定单位 山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7 检定证书编号 Y16-20230648

8 检定有效期至 2024 年 4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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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监测工况

本次验收使用 XXG-3505 型定向 X射线探伤机进行运行监测（日常最大工作电压不大

于 330kV，电流 5mA）。监测工况如表 6-2 所示。

表 6-2 监测工况表

型号 数量

额定参数 监测时工况

管电压

（kV）

管电流

（mA）

电压

（kV）

电流

（mA）

XXG-3505 1 台 350 5 330 5

注：检测时，主射束方向放置 20mm 厚钢板，射束方向定向向西。

8.检测技术规范

《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61-2021)；

《环境γ辐射剂量率测量技术规范》（HJ1157-2021）。

6.2 控制区及监督区监测结果

建设单位确定探伤作业位置后，进行现场探伤。在探伤机处于照射状态下，辐射工

作人员根据探伤作业现场的实际情况，划定了距探伤机主射方向 27 米、非主射方向最长

25 米长方形监督区边界，距探伤机主射方向 55 米、非主射方向最长 50 米长方形控制区

边界。在控制区四周边界和监督区四周边界分别布点检测，现场探伤控制区和监督区边

界本底检测和照射状态检测结果见表 6-3，现场探伤检测布点示意图见图 6-1，现场照片

见图 6-2。

表 6-3 X 射线探伤机现场探伤控制区和监督区边界 X-γ辐射剂量率检测结果（µGy/h）

检测点位 点位描述 剂量率 标准偏差 备注

A1 控制区东侧中间位置 14.85 0.04 距 X 射线探伤机 10m

A2 控制区西侧中间位置 14.50 0.06 距 X 射线探伤机 17m

A3 控制区南侧中间位置 14.71 0.04 距 X 射线探伤机 12m

A4 控制区北侧中间位置 14.80 0.04 距 X 射线探伤机 13m

A5 监督区东侧中间位置 2.409 0.01 距 X 射线探伤机 20m

A6 监督区西侧中间位置 2.476 0.01 距 X 射线探伤机 3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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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 监督区南侧中间位置 2.479 0.01 距 X 射线探伤机 25m

A8 监督区北侧中间位置 2.458 0.01 距 X 射线探伤机 25m

范围 2.409～14.85 ——

注：1.表中检测数据均已扣除宇宙射线响应值 9.6nGy/h；

2.宇宙射线响应值的屏蔽修正因子，原野及道路取 1，平房取 0.9，多层建筑物取 0.8；

3.A1～A8 检测点位均位于室外，检测时地面均为水泥地面；

4.检测时，主射束方向放置 20mm 厚钢板，射束方向定向向西。

由表 6-3 可知，X 射线探伤机在工作状态下，控制区边界的 X-γ辐射剂量率检测结

果为（14.50～14.85）µGy/h，低于《工业探伤放射防护标准》（GBZ117-2022）中规定

的 15µGy/h 的标准限值；监督区边界的 X-γ辐射剂量率检测结果为（2.409～2.479）

µGy/h，低于《工业探伤放射防护标准》（GBZ117-2022）中规定的 2.5µGy/h 的标准限值。

图 6-1 X 射线探伤机探伤现场检测布点示意图

图 6-2 现场检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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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现场安全防护措施的核实(落实情况）

1.配备有辐射巡测仪、个人剂量报警仪、个人剂量计；铅防护服、铅板、警告标志、

警示灯、警戒绳、警告牌等。

2.每次现场探伤配备 2名辐射工作人员，分工操作，1名负责操作，1名负责现场安

全和警戒、场所区域划分、场所辐射水平检测等工作。进行探伤作业前，先清场，保证

控制区内不会同时进行其他工作，然后检查辐射环境巡检仪，确认能够正常工作后按要

求将工作场所划分控制区和监督区。划分方式为使用辐射环境巡检仪，采用由远及近方

式检测剂量率分别为 2.5µGy/h、15µGy/h 的位置，控制区边界外剂量率低于 15µGy/h，监

督区边界外剂量率低于 2.5µGy/h.在现场探伤期间，辐射环境巡检仪一直处于开机状态，

防止射线曝光异常或不能正常终止。

3.进行探伤作业期间，工作人员佩戴个人剂量计、个人剂量报警仪。公司配备有“禁

止进入 X 射线区”“无关人员禁止入内”警告牌，分别设置在控制区和监督区边界，探

伤作业人员在控制区边界外操作，控制区内不同时进行其他工作。在监督区边界和建筑

物进出口的醒目位置张贴电离辐射警告标识和警告标语等，并在监督区设置专人警戒巡

逻，在警戒巡逻过程中应时刻注意周围是否有无关人员靠近，及时提醒无关人员远离。

4.现场探伤作业时，做好了探伤机的使用登记记录、出入库登记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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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职业和公众受照剂量

7.1 年有效剂量估算公式

TDH  r7.0 （式 7-1）

式中：H ——年有效剂量，Sv/a；

7.0 ——吸收剂量对有效剂量的换算系数，Sv/Gy；

rD ——X剂量率，Gy/h；

T ——年受照时间，h。

7.2 照射时间确定

根据建设单位提供资料，本项目年最大曝光时间为 300h。因本项目现有业务量较少，

公司仅开展了 1 组无损检测。公司配备 6 名辐射工作人员，其中 1人兼辐射安全管理工

作，6名辐射工作人员每两人一组轮流从事操作探伤机，则每人参与曝光时间为 100h。

7.3 职业工作人员受照剂量

根据公司现有辐射工作人员的个人剂量检测报告（个人剂量佩戴时间为 2023.9.13-

2023.12.11），工作人员 90 天的最大累积受照剂量为 0.118mSv，则工作人员最大年累积

受照剂量约为：

0.118/90×365≈0.479mSv

该最大年有效剂量低于《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

中规定职业人员的剂量限值 20mSv/a，也低于环评报告表提出的5mSv 的年管理剂量约束

值。

7.4 公众成员受照剂量

监督区内不允许公众进入。当探伤机现场探伤时，监督区边界的 X-γ剂量率最大值

为 2.479μGy/h。公众成员在监督区边界停留时间小于 300h，公众居留因子取 1/8，探伤

机使用因子取 1，根据公式 7-1，则：

H=0.7×Dr×T=0.7×2.479×300×1/8≈0.065mSv/a

由以上计算可知，公众成员接受照射的最大年有效剂量约为 0.065mSv，低于《电离辐

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中规定公众成员的剂量限值 1mSv/a，

也低于环评报告表提出的0.1mSv 的年管理剂量约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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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环保检查结果

根据《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国务院令第 449 号）、《放射

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原环境保护部令第 3号)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的要求，射线装置使用单位应落实环评文件及环评批复中要求的各项管理制度和安全防

护措施。为此对公司的辐射环境管理和安全防护措施进行了核查。

8.1 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机构

公司成立了安全生产委员会辐射环境管理安全分委会，签订了《辐射工作安全责任

书》，明确了法人代表任云丽为辐射工作安全责任人，指定苏庆彬负责射线装置的安全

和防护工作，落实了岗位职责。

8.2 辐射安全管理制度及其落实情况

1.工作制度。制定了《X射线机安全操作规程》、《X射线机维护保养制度》、《辐

射工作人员岗位职责》、《X射线探伤作业区划分制度》、《安全与防护设施维护与检查

制度》、《射线装置使用登记及台账管理制度》、《X射线机储存管理办法》、《辐射防

护和安全保卫制度》、《射线工作人员培训制度》、《自行检查和年度评估制度》、《射

线装置辐射监测实施方案》、《事故风险防范措施》等制度。

2.操作规程。制定了《X射线机安全操作规程》。探伤工作人员按规程操作，保证不

出现违规操作的不良工作行为。

3.应急预案。编制了《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并于 2023 年 8 月 9 日开展了应急演练。

4.监测方案。制定了《射线装置辐射监测实施方案》，配备了 1台 LK6000 型辐射巡

检仪。

5.人员培训。制定了《射线工作人员培训制度》。6名辐射工作人员，均已参加辐射

安全与防护考核，考核合格，均处于有效期内。

6.个人剂量。公司为 6名辐射工作人员均配备了个人剂量计，个人剂量已委托具有

检测资质单位进行检测。公司安排专人负责个人剂量监测管理，建立辐射工作人员个人

剂量档案，1人 1档。

7.年度评估。公司已按要求编写 2023 年辐射安全与防护状况年度评估报告，并按要

求将报告上传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申报系统。

8.配备了监测设备、报警仪器和辐射防护用品，1 台 LK6000 型辐射巡测仪，4 部

LK-3900 型个人剂量报警仪，7部 FY-Ⅱ型个人剂量报警仪，4套铅防护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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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安全防护情况

1.探伤机贮存于公司探伤机设备间，设备间设有防盗门及防盗窗，设备间内西南侧

及设备间外南侧走廊各安装有 1个监控探头，保证 X射线探伤机的安全。

2.在跨设区的地市开展现场探伤作业时，按相关要求提前五日内报所在地市人民政

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在作业结束后五日内办理备案注销手续。

3.探伤作业时，根据现场情况，利用监测仪器划分控制区和监督区，设置警戒绳和

警示牌，路口专人值守。操作人员佩戴个人剂量报警仪和个人剂量计。

4.若探伤机长时间不用或初次使用需要先进行训机，训机过程在探伤现场进行，不

在设备间等场所组织训机测试，工作流程与正常现场探伤流程相近。

5.本项目辐射监测仪器和个人防护用品现场检查情况，详见表 8-1.

表 8-1 辐射监测仪器和个人防护用品配备表

名称 型号/规格 数量

便携式辐射环境巡测仪 LK6000 1 台

个人剂量报警仪
LK-3900 4 部

FY-Ⅱ 7 部

铅防护服 常规 4套

电离辐射警告标志 —— 10 个

“禁止进入射线工作区”警告牌 —— 10 个

“无关人员禁止入内”警告牌 —— 10 个

警示灯 声光报警 20 个

警戒绳 —— 1000 米

铅屏风 常规 7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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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验收监测结论与建议

9.1 验收监测结论

9.1.1 项目概况

山东特检方圆检测有限公司位于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山大北路 81 号，本项目 X 射线

探伤机设备间位于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世纪大道 12688 号公司租赁办公楼内（山东省建

设集团产业基地西北侧办公楼）三楼西北侧。共购置 8 台 X 射线探伤机，型号分别为 1

台 XXG-2005 型定向 X 射线探伤机、3 台 XXG-2505 型定向 X 射线探伤机、2 台 XXG-3005

型定向 X射线探伤机、1台 XXGH-3005 型周向 X射线探伤机及 1台 XXG-3505 型定向 X射

线探伤机。

2023 年 3 月，公司委托山东丹波尔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了《山东特检方圆检测有

限公司 X 射线探伤机移动探伤应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于 2023 年 4 月 17 日取得

了济南市生态环境局章丘分局的批复（章环辐审[2023]2 号）。

2023 年 5 月 10 日，公司取得了济南市生态环境局颁发的辐射安全许可证，证书编号

为鲁环辐证[12834]，有效期至 2028 年 5 月 9 日，许可种类和范围为使用Ⅱ类射线装置。

9.1.2 现场检查结果

1.公司签订了《辐射工作安全责任书》，明确了法人代表任云丽为辐射工作安全责

任人，成立了安全生产委员会辐射环境管理安全分委会，指定苏庆彬负责射线装置的安

全和防护工作，落实了岗位职责。

2.公司制定了《X射线机安全操作规程》、《X射线机维护保养制度》、《辐射工作

人员岗位职责》、《X射线探伤作业区划分制度》、《安全与防护设施维护与检查制度》、

《射线装置使用登记及台账管理制度》、《X射线机储存管理办法》、《辐射防护和安全

保卫制度》、《射线工作人员培训制度》、《自行检查和年度评估制度》、《射线装置

辐射监测实施方案》、《事故风险防范措施》等制度。

3.公司制定了《X射线机安全操作规程》。探伤工作人员按规程操作，保证不出现违

规操作的不良工作行为。

4.公司编制了《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9 日开展了应急演练。

5.公司制定了《射线装置辐射监测实施方案》，配备了 1台 LK6000 型辐射巡检仪，

探伤作业时做好了监测数据的记录工作。

6.公司制定了《射线工作人员培训制度》，6名辐射工作人员均已参加辐射安全与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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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考核，考核合格，均处于有效期内。

7.公司为 6 名辐射工作人员配备了个人剂量计，并已委托具有检测资质单位进行检

测。公司安排专人负责个人剂量监测管理，建立了辐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档案，1 人 1

档。

8.公司已按要求编写 2023 年辐射安全与防护状况年度评估报告，并按要求将报告上

传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申报系统。

9.1.3 现场监测结果

X 射线探伤机在工作状态下，控制区边界的 X-γ辐射剂量率检测结果为（14.50～

14.85）µGy/h，低于《工业探伤放射防护标准》（GBZ117-2022）中规定的 15µGy/h 的标

准限值；监督区边界的 X-γ辐射剂量率检测结果为（2.409～2.479）µGy/h，低于《工业

探伤放射防护标准》（GBZ117-2022）中规定的 2.5µGy/h 的标准限值。

9.1.4 职业人员与公众受照剂量结果

经估算，辐射工作人员接受照射的最大年有效剂量约为 0.479mSv，低于《电离辐射

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中规定职业人员的剂量限值 20mSv/a，也

低于环评报告表提出的5mSv 的年管理剂量约束值。

经估算，公众成员接受照射的最大年有效剂量约为 0.065mSv，低于《电离辐射防护

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中规定公众成员的剂量限值 1mSv/a，也低于

环评报告表提出的0.1mSv 的年管理剂量约束值。

综上所述，山东特检方圆检测有限公司 X 射线探伤机移动探伤应用项目环保手续、

辐射安全管理制度齐全，落实了辐射安全防护措施，该项目对职业人员和公众成员是安

全的，对周围环境的影响满足标准要求。具备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合格的条件。

9.2 后续要求

1.如需增加探伤工地数，则需要另行购置满足需要的辐射防护设备。

2.外地作业不能返回时，应加强废显（定）影液等的安全管理。

9.3 建议

1.适时修订和完善辐射安全管理制度，规范和完善辐射安全与防护管理档案。

2.严格按照相关要求，加强探伤现场的辐射安全管理。

3.加强现场作业中的划区监测工作，做好现场监测记录，并存档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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